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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商院人〔2021〕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商学院设置二级学院综合办
公室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 

    现将《上海商学院设置二级学院综合办公室的实施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上  海  商  学  院 

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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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商学院设置二级学院综合办公室的实

施办法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根据学校“定编、定岗、定责”的工作要求，

结合学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程，为进一步充实二

级学院工作力量，在《上海商学院“定编、定岗、定责”方

案实施意见》的基础上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章 实施原则 

第二条  按需设置。学校根据标准核定人员数量，并充

分考虑各二级学院实际情况按需配备。 

第三条  动态调整。结合学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工

作进程和各二级学院工作实际，对综合办公室人员数量的核

定进行动态调整。 

第四条  自主管理。充分推动落实二级学院自主管理，

在人员选聘、经费发放等方面，二级学院具有较大自主性和

灵活性。 

第三章 工作职责 

第五条  二级学院综合办公室主要负责处理涉及二级学

院日常运行的相关事务，主要包括：学院教学、科研、师资、

人事、党建、纪检、监察、宣传、精神文明、工会、退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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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管理、国际交流、校友联络、信息管理、文秘与档案管理、

设备管理、财务、统计、会议接待、综合治理、后勤安全等

事务；完成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

作。各二级学院可在学校制定的二级学院综合办公室职责的

基础上，制定本学院综合办公室的具体职责。 

第四章 岗位数量核定及人员经费核拨 

第六条  各二级学院综合办公室岗位数量的核定，原则

上每三年开展一次，须报学校“定编、定岗、定责”工作领

导小组审批。 

第七条  各二级学院的综合办公室岗位人员配备，结合

学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推进程度，根据校院两级职

责分工情况，适当调整人员配备标准，并实行“一院一策”，

综合考虑各二级学院实际情况进行配备。 

（一）按照各二级学院学生、教职工规模进行核定。 

综合办公室配备人数 N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四舍五入进

行核定： 

N=学生数量*0.002+教职工数量*0.05 

（二）仅承担全校公共课程教学任务的二级学院，原则

上只核定 2个综合办公室管理岗位。 

（三）对于有硕士点的，或有市级及以上学科、专业建

设任务的，或有留学生专业的二级学院，可在综合办公室人

员配备中予以适当考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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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部分二级学院因特殊情况，经学校“定编、定岗、

定责”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，可依据一定标准调整岗位核

定数量。 

第八条  各二级学院综合办公室人员的选聘，由各二级

学院自主开展，可面向校内公开招聘。 

第九条  人员经费的核拨，按各二级学院综合办公室人

员核定数打包下发到二级学院，是否满额聘任由二级学院自

主决定。 

第五章 办公室主任设置 

第十条  二级学院综合办公室可设置办公室主任 1 名。 

（一）综合办公室主任由各二级学院自主选拔聘任，并

将聘任结果报人事处备案。 

（二）综合办公室主任的责任津贴参照管理七级执行，

由学校按学期核拨到各二级学院自行分配。综合办公室主任

的岗位等级晋升，按照学校岗位设置工作有关要求开展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原《上海商学院

关于二级学院设置综合办公室的原则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沪商院

人〔2014〕179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 

 



- 5 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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